
附件 1：

采购需求

1 项目名称
2026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管

理服务平台运维项目

2 资质（资格）

要求

投标单位应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的条件，提供下列要求材料及资格条件承诺函

（格式见公告附件 2）：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

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

记证书复印件，如供应商为自然人的需提供自然

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如国家另有规定的，则从其

规定，以上内容须加盖供应商公章；分支机构响

应的，须取得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总所）出

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并提供总公司（总所）

和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加

盖供应商公章。已由总公司（总所）授权的，总

公司（总所）取得的相关资质证书对分支机构有

效，法律法规或者行业另有规定的除外。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

度（提供资格条件承诺函）；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

力（提供资格条件承诺函）；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

记录（提供资格条件承诺函）；

（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

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资格条件承诺函）。

3 服务内容和

服务要求

1.服务内容：投标单位为采购单位提供 2026年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平台运

维服务，服务具体内容详见下文。

2.服务要求：

（1）运维服务期间，中标单位需设立专人负责

热线电话，及时解决使用过程中业主的疑问，提

供 7*24小时的实时服务，保证系统的可靠运行。

电话或远程服务未能解决问题的，需根据采购单

位要求，在 2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

（2）运维服务期间，如中标单位派人到采购单

位进行现场维护、升级、故障排查等服务，由此

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单位承担。

4 履行地点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行政区域内

5 评分方式和

预算金额

评分方式：按综合评分法进行选取

预算金额：人民币 120,000.00 元

6 服务时间 2025.12.07-2026.12.31

7 验收 验收标准：符合采购公告标准的要求，并通过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验收。



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概述

为保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平台

的正常稳定运行以及数据安全，及时解决平台日常使用过程

中所出现的问题，需开展系统运维服务。

二、维护范围

应用系统 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

网页端保

障性租赁

住房管理

系统

企业管理

模块

实现企业开业报告受理和审核，设置企业

信用变动提醒模块，实现企业信用变动提

醒、企业信用查看。

认定管理

模块

保障性租赁住房实行项目认定制，核发认

定书需进行联合审批。本模块梳理保障性

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业务流程，进行功能分

解及流程化设计，实现保障性租赁住房项

目认定、撤销认定、注销认定、续期认定、

资料归档及补充认定等功能。

运营管理

模块

合作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面向新市民、青年

人和各类人才供应，分类梳理项目运营环

节各项业务流程，实现运营备案、房源发

布、资格审查、合同备案等各项运营功能。

房源管理

管理颗粒度到房源尺度，各类项目在取得

认定书后需进行房源录入，开发灵活录入

信息化支撑，运营企业或住房保障服务机



模块 构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建立楼盘表，并在

楼盘表上录入房源，自动建立项目-楼栋-

房源的对应机制。

台账管理

模块

通过建立各台账挂接机制，实现保障性租

赁住房全生命周期管理，具体实现企业台

账、项目台账、认定书台账、房源台账、

合同台账等各项台账管理。

监测分析

模块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

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 号），

梳理保障性租赁住房监测指标体系，对各

指标进行数据收集可行性论证，实现实时

常态化监测分析，辅助决策。

通知发布

模块

实现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保障性租赁住房

运营企业、居民三方高效沟通，系统实现

调查发布、通知发布、协办发布等功能。

网页端保

障性租赁

首页功能
实现管理端发布的通知、公告、系统用户

待办事项查看导览。

申请发起

模块

包含企业备案发起、项目认定发起、竣工

验收发起、运营备案发起、项目退出发起

等，支撑各项审批业务发起和资料录入功

能。

流程管理

模块
实现对发起的流程跟踪、修改等功能。



住房企业

服务系统 房源管理

模块

包含企业备案发起、项目认定发起、竣工

验收发起、运营备案发起、项目退出发起

等，支撑各项审批业务发起和资料录入功

能。

投诉处理

模块

由移动端小程序发起投诉，分发至运营主

体的投诉需在规定时间内处理完成，并根

据处理结果进行评分。

项目管理

模块

在企业进行备案完成后，企业可以进行项

目录入。项目录入完成后，可以发起项目

认定流程及后续业务流程。实现企业对在

运营项目的统计、分析及查看功能。

合同管理

模块

建立房源-合同对应关系，支撑合同录入、

合同备案、合同终止等功能。

移动端保

障性租赁

住房服务

登录认证

模块
实现身份信息上传、登录等功能。

安居政策

模块

系统支持公开公示合作区安居政策和各项

安居优惠措施，由管理系统后台发布后，

可选择公示板块为移动端。支撑政策查询、

政策反馈等功能。

配房申请

模块

支撑实现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资料填写、

附件上传、意向登记登功能。

一键找房

模块

一键找房指对执委会投资类项目和市场投

资类项目进行房源查找，包含按区域查找、



小程序 租金查找、户型查找、筛选排序等功能。

线上选房

模块

实现线上发布房源查看、通知查看、租赁

申请等功能。

房源管理

模块

实现在住房源列表查看、入住办理、房源

评价等功能。

待办处理

模块

实现政府、企业各项动态通知及待办事项

提醒功能。

投诉发起

模块

实现对在住房源的投诉发起和投诉评分等

功能。

满意度

模块
实现对项目的满意度评分。

信息通告

模块

网页管理端用户发布房源分配后，移动端

用户收到的相应房源分配环节各项通知，

包含分配通知、审查公示、选房通知、结

果公示等。

三、服务要求

序号 项目 内容

1 系统安全

性检查

系统软件的安全级别符合《计算机信息系统安

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GB17859）的有关规定。

定期更换系统密码，定期核准用户权限，防止

系统出现越权访问。定期进行 IP 地址测试，

检测非法用户，防止非法用户入侵。

2 软件运行 要求所有服务器端和客户端的软件运行稳定，



状态检查 软件无卡机和假运行现象。

3 数据备份

管理

每日对业务数据和配置信息进行备份。定期检

查备份数据是否安全可用。

4 软件故障

恢复管理

对软件(如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应用软件、

重要设备配置信息等)能够自动或在人工干预

下从故障状态下恢复到正常状态而不致造成系

统混乱和数据丢失。

5 系统日常

维护

为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对系统进行例行的运

行检查；针对系统用户提出的疑难问题进行解

答和修复,当用户不明确操作时，进行电话或远

程指导。配合甲方对用户进行相关操作培训和

使用指导。

6 系统运行

情况通报

定期通报系统运维情况、数据使用情况等。

7 系统安全

检测及修复

定期检查服务器、数据库、网络情况，协助补

丁升级、故障排除，及时修复可能存在的安全

风险，确保系统安全。

四、服务期

服务期为 2025.12.07-2026.12.31。


